
为有效实施本协定之目的，建立适当的机制。

ARTICLE�3
货物贸易
(1)�为加速货物贸易的扩展，缔约方同意进入 r进入谈判，在谈判中，关税和其他贸易限制性法规（在不必要时，那些根据世界贸易组织关税
及贸易总协定（GATT）第XXIV条第（8）（b）款允许的除外）应予消除，涉及缔约方之间几
乎所有货物贸易。�(2)�就本条而言，除非上下文另有要求，下列定义应适用：�(a)�"适用最惠国
（MFN）关税率"应指缔约方在2004年7月1日的各自适用税率；以及�"非关税措施"应包括非关
税壁垒。�(3)�本协定签署后，缔约方应就彼此的贸易制度进行磋商，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a)�贸易和关税数据；�(b)�海关程序、规则和法规；�(c)�非关税措施，包括但不限于进口许可证
要求和程序、数量限制、贸易技术壁垒、卫生和植物卫生；�(d)�知识产权规则和法规；以及�
(e)�贸易政策。�(4)�缔约方的关税减让或消除计划应根据本条要求，对列名产品关税逐步减让，
并在适用的情况下予以消除。�(5)�根据本条适用关税减让或消除计划的产品应包括本协定第7条
规定的早期收获计划（EHP）未涵盖的所有产品，此类产品应分为两个轨道，如下所示：�(a)�
常规轨道：缔约方自行列名的常规轨道产品，其各自适用最惠国（MFN）关税率应根据指定的
时间表和税率（由缔约方相互同意）在以下时间段内逐步减让或消除：�(i)�2006年1月1日至
2011年12月31日，适用于印度、文莱达鲁萨兰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和泰国；�
(ii)�2006年1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适用于印度和菲律宾；以及�(iii)�2006年1月1日至
2011年12月31日，适用于印度，2006年1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适用于新东盟成员国。对
于已减让但尚未消除的关税，应在缔约方相互同意的时间范围内逐步消除。�(b)�敏感轨道：�(i)�
敏感轨道中列名的产品数量应受缔约方相互同意的最高上限限制。�(ii)�缔约方自行列名的敏感
轨道产品，在适用的情况下，其各自适用最惠国（MFN）关税率应逐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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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让 ed/消除，具体时间由缔约方协商确定。
(6)�各缔约方根据本协定和本协定第7条所做出的承诺应满足世界贸易组织关于消除缔约方之间绝大部分货物贸易关税的要求。 s本协定应满足世界贸易组织关于消除缔约方之间绝大部分货物贸易关税的要求。
(7)�根据本协定由缔约方协商确定的指定关税税率/关税优惠应仅列明适用于缔约方指定实
施年份的适用关税税率/关税优惠的上限或范围。
(8)�为建立印度-东盟自由贸易协定以涵盖货物贸易的缔约方谈判还应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a)�模式，包括详细规定关税减让和/或消除的规则；(b)�原产地规则；
(c)�配额外税率的处理；
(d)�根据世界贸易组织协定，对货物贸易协定中一方承诺的修改；
(e)�非关税措施/壁垒，包括但不限于数量限制或禁止进口任何产品，或禁止出口或出口销售任何
产品，以及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和贸易技术壁垒；(f)�根据世界贸易组织协定的保障措施；

(g)�根据现有世界贸易组织协定对补贴、反补贴措施和反倾销措施的纪律；以及
(h)�根据现有世界贸易组织、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和其他相关协定，促进有效和充分保
护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方面；
ARTICLE�4
服务贸易为加速服务贸易的扩展，缔约方同意进行谈判，以逐步在优惠基础上、覆盖重要部门地自由化
服务贸易。此类谈判应旨在：
逐步消除缔约方之间或缔约方之间的实质性所有歧视，和/或禁止缔约方之间关于服务贸易的新
或更歧视性措施，但世界贸易组织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第V(1)(b)条允许的措施除外；扩
大服务贸易自由化的深度和范围，超出印度和东盟成员国在GATS项下所进行的自由化；以及
加强缔约方之间在服务领域的合作，以提高效率和市场竞争力，以及多样化缔约方各自的服务
供应商的服务供应和分销。

ARTICLE�5

投资为促进投资，并创造自由、便利、透明和有竞争力的投资制度，缔约方同意：进行谈判以逐步
自由化其投资制度；加强投资合作，便利投资，并提高投资规则和法规的透明度；并提供对投
资的保护。

第六条


